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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中共上海市崇明区委组织部

上海市崇明区财政局

沪崇农发〔2025〕45 号

关于印发《崇明区 2025 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
集体经济试点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相关乡镇：

按照《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农业农

村委员会关于转发<中共中央组织部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

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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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经济的通知>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崇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特点

和特色产业发展规划，制定《崇明区2025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

集体经济试点工作方案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中共上海市崇明区委组织部

上海市崇明区财政局

2025年5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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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明区 2025 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
试点工作方案

按照《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农业农

村委员会关于转发<中共中央组织部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

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

体经济的通知>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崇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特点

和特色产业发展规划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资金来源

2025 年崇明区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资金共 600

万，按照市相关通知要求，遴选 20 个村，每个村扶持 30 万元。

各有关乡镇和村可根据各自财力及其他可统筹的资金予以配套，

确保项目资金保值增值。

二、项目情况

立足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功能定位，以“村集体经济

组织+农业企业/合作社+农户”等运行模式为主。经各村集体经

济组织申报、乡镇推荐、区级评审，首批遴选了绿湖村等 19 个

村开展村级集体经济项目建设，其余项目待完成申报遴选后再

公布（详见附件）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工作责任。建立区委统一领导，区委组织部、

区财政局、区农业农村委统筹推进，乡镇和村具体落实的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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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局。各乡镇应严格按照项目申报书抓好项目建设和后期运维

管理，做好固定资产在集体经济组织的登记入账等管理工作，

确保 7 月底前全部开工、10 月底前全面完工，确保项目绩效。

项目实施过程中确需变更建设内容的，经实施村提出、乡镇审

核通过、区级备案后变更。项目涉及与第三方企业联结机制的，

要切实做好相关合作协议起草和签署，合作协议需在开工前报

区农业农村委备案。

（二）规范资金使用。各乡镇应按照中央衔接资金管理办

法规范使用资金，不得用于单位基本支出、交通工具及通讯设

备购置支出、修建楼堂馆所、发放各种工资奖金津贴和福利性

补助、偿还债务和垫资等。在资金使用过程中严格执行《上海

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条例》和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区农村

集体资金、资产、资源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》等制度规定，严

格落实专款专用，切实做到资金的规范、合理使用。区委组织

部、区财政局、区农业农村委将加强对工作落实情况和扶持资

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。

（三）做好项目公示。中央财政扶持资金由区级直接拨付

至各村集体经济组织。镇、村两级在项目开展前与完成后要做

好公示，公示时附上区级试点方案、项目申报书、绩效目标表、

绩效自评表及投诉电话：12317。

（四）全面摸清家底。各乡镇全面梳理自 2019 年起获拨村

级集体经济项目资金情况、项目完成情况、资金结余情况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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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乡镇片区化开展项目建设，统筹用好历年项目结余资金，

变各村单打独斗为小组团抱团取暖，提升中央支持村级集体经

济试点项目的可持续能力及抗风险能力。

（五）注重总结宣传。各有关乡镇、村要及时梳理总结扶

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试点工作中的做法和经验，通过多种

渠道加强宣传，示范带动周边乡镇、村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、

资金扶持和统筹推进力度，逐步实现村村都有稳定的集体经济

收入。

附件：2025 年中央财政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资金补

助对象清单（第一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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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5 年中央财政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

资金补助对象清单（第一批）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乡镇 试点村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建设内容 批复资金 备注

1

绿华镇

绿湖村 农产品融合发展项目

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设施用地上建造80㎡农产品

生产车间用于农产品的包装、宣传，另购置一

台拖拉机用于日常耕作及农产品短驳运输。项

目收益主要为车间及拖拉机的租赁收益。

1.拖拉机 1 台；2.80

㎡生产车间；3.160 ㎡

水泥场地

30

2 华星村 林下经济设施配备项目

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设施用地上建造 200 ㎡仓库

用于农产品的存放及加工；购置 1 架无人机用

于施药；购置 3 台海鲜冷藏柜用于“光伏蟹”

展示与销售。通过该项目的实施，可进一步扩

大林下经济种植规模、节省用药环节人工成本

支出、提高“光伏蟹”的销售量。

1.200 ㎡仓库；2.T70P

无人机 1 架；3.冰柜 3

台及其他保鲜冷冻柜

30

3 三星镇 育德村 双母鸽鸽蛋销售项目

村集体组织利用试点资金与上海中鸽实业有限

公司合作开展蛋鸽养殖，村集体与中鸽各负责

部分设施设备及母鸽的投入，鸽子具体养殖工

作全部由中鸽负责。鸽蛋的销售收益村集体和

中鸽按照 4：6分成。

1.双母鸽 1344 对、鸽

笼 1344 个、鸽舍 420

㎡；2.储水装置及照明

系统各 1 个；3.鸽饲料

若干

30

4 庙 镇 保东村
“庭院蔬菜”订单式种植

项目

村集体经济组织+农户+企业开展蔬菜订单式种

植项目，村负责菜园的打造、相关设施设备的

投入；农户根据企业要求开展蔬菜种植，企业

负责终端收购。

1.三轮车 2 辆；2.电子

秤 2 台；3.农药检测仪

1 台；4.菜沟板 2580

块；5.围栏 952 米

31.5

统筹使用保

东村其他资

金1.5万元。



- 7 -

5

港西镇

静南村

果蔬分拣中心房屋建设

项目

港西镇整合静南等6个村2025年的扶持资金及

部分村其他资金与上海崇明好味道农业科技有

限公司共同投资“港西果蔬分拣中心”房屋建

设，形成固定资产按照各方出资份额进行登记。

根据协议，好味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每年支付

各村固定收益。

“港西果蔬分拣中心”

房屋 1700 ㎡

30
统筹使用全

镇其他资金

62.21 万元

（其中团结

村、协北村、

双津村各 10

万元，盘西

村 18.41 万

元，协西村

13.8 万

元。）。

6 富民村 30

7 排衙村 30

8 北闸村 30

9 新港村 30

10 协兴村 30

11 新河镇 民生村 稻虾种养项目

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上海众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

公司共同打造 120 亩“稻虾种养”项目，其中

村集体负责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及每年的种苗、

人工等生产成本支出；公司负责种养殖环节的

技术指导、土地流转费支出及产品收购，同时

协议约定每年返还村集体当年度投入的生产成

本及约定比例项目收益。

1.稻田基础设施改造；

2.稻田日常维护；3.龙

虾苗及饲料；4.人工

费；5.水稻种植机械费

30

12 向化镇 春光村 订单式水稻种植项目

村集体经济组织修缮 1 间 350 ㎡仓库，并与上

海展琦蔬菜专业合作社合作开展订单式水稻种

植，展琦合作社根据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求开展

水稻生产，村集体经济组织指定品种并利用扶

持资金按照秋粮指导价格回购稻谷，加工包装

后依托辖区内直播电商平台进行稻米销售。

1.350 ㎡仓库翻新；2.

收购约 7.5 万斤稻谷；

3.包装及加工约4.6万

斤大米

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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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

中兴镇

爱国村

太和好时节仓库建设项

目

中兴镇整合爱国、北兴、永南、红星、富圩 5

个村 2025 年扶持资金及部分村其他资金与太

和·好时节企业田园综合体共同建设仓库项目，

形成固定资产按照各方出资份额进行登记，企

业根据协议每年按比例支付各村集体经济组织

固定收益。

“太和好时节”仓库

1292.88 ㎡

30
统筹使用部

分村其他资

金 30 万。其

中爱国村 10

万、中兴村

10 万、胜利

村 10 万。

14 北兴村 30

15 永南村 30

16 红星村 30

17 富圩村 30

18 陈家镇 协隆村 菊苣花园项目

村集体经济组织联合上海农稼实业有限公司共

同打造“菊苣可食地景+咖啡草乡咖+高端金玉

兰菜种植销售+高端衍生产品”产业模式。其中

村负责投入大棚及若干监控、灌溉、根苗等，

企业按投资金额每年返还固定收益至村集体经

济组织。

1.建设大棚 640 ㎡；2.

大棚相关设施设备 18

余套；3.菊苣根苗约 5

万株；4.菊苣乡咖场景

打造及设施设备若干

30

19 横沙乡 兴胜村 智能化果园项目

村集体投资改造仓库、水肥一体化设备、农机

设备等并租赁给合作社，帮助生产者实现自动

水肥一体化管理，降低人力成本，提高生产效

率。村集体每年按比例获得租赁收益。

1.库房改造约 200 ㎡；

2.水肥一体化设备 1

套；3.割草机、旋耕机

各 1台

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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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5 月 1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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